附件   

沈阳市人才公寓租赁申请表

  申请类别：就业/创业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

	申请人姓名
	
	性别
	
	籍贯
	
	照

片

	身份证

号码
	
	

	户籍所在地
	
	

	毕业院校
	
	毕业时间
	
	

	学历
	
	联系电话
	
	

	单位名称
	
	组织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
	单位地址
	
	单位邮编
	

	单位联系人
	
	单位联系电话
	

	配偶姓名
	
	工作单位(全称)
	

	身份证号码
	
	是否同时符合申请条件
	

	户籍所在地
	

	申请人社保和个税缴纳情况
	是否在沈缴纳养老保险
	国、省级
	市级
	是否在沈缴纳个税

	
	
	
	
	

	申请人才公寓

类别
	市级
	
	区县

级
	
	区县名称
	
	运营机构名称
	

	承租人所具备的人才资格条件（请对照条件填写，不超过三项）
	

	申请人

签名

（盖章）
	本人承诺所填内容真实，如涉嫌伪造，愿承担一切后果并赔偿运营机构损失。如符合申领租房补贴条件，同意并配合运营机构领取补贴。
      签字（盖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

	申请

人所

在单

位意

见
	经办人：

      主管领导签字：

             所在单位：（ 盖 章 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



	区、县（市）人社部门初审意见
	            审核部门：（盖章）

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	市/区、县（市）人才公寓运营机构审核意见
	             审核部门：（盖章）
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
备注：1.申请人须如实填写以上表格内容，若发现弄虚作假，即取消租赁申请资格。

2.租赁申请表下载时，须在同一张A4纸的正反面打印，一式两份，区、县（市）人社部门和市/区、县（市）人才公寓运营机构各留存一份。

      3.创业人员“申请人社保和个税缴纳情况”、“是否在沈缴纳个税”无需填写。

4.非用人单位统一申请的，“申请人所在单位意见”一栏可忽略。



